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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學生修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辦法 

（適用91學年度入學學生）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教務會議通過(89.12.14)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90.11.13)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91.05.02)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91.06.06) 

 

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第十二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適用對象：本校各系（所）未提供培育各該類師資之大學部二年級（含）以

上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學生。  

第 三 條 大學部學生欲參加甄試修讀非專以培育各該類教育學程者，須於每年五月一

日至十日期間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學生參加甄試條件及程序：具備下列基本條件者，方可申請參加教育學程之

甄試；甄試程序採初審及複審兩階段進行。 

一、本校大學部學生在本校各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需達八十分以上者。 

二、申請幼稚園教育學程者於本校修習期間的學期成績平均為八十五分以

上，或學期總成績排序為其所屬班級之前33%者。 

三、本校研究所學生，可直接經由各所推薦參加甄試。 

第 五 條 本校開班原則、班數及招收人數： 

一、開班原則：各系所學生經甄試修讀本辦法各該類教育學程之人數，大學

部以招收設系目標非專以培育各該類師資之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一

屆學生總數之百分之六十為限，研究所則以不超過博、碩士班學生一屆

學生總數之百分之六十為限。 

二、開班班數及招收人數：每學年國小教育學程三班；幼稚園教育學程一班；

特殊教育學程三班。每班招收人數上限為四十五人。 

第 六 條 甄試程序採初審由各系所辦理，複審由各類教育學程組成甄試委員會辦理

之。各類教育學程之初審與複審甄試要點另訂之。 

第 七 條 錄取名額由本校各類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開會後決定並公告之。 

第 八 條 核准修習本校學程者，應繳交學分費。 

第 九 條 修讀學程學分數限制：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數除受以下規定限制外，各

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仍應依本校學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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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教育學程：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以二學分為下限，十學分為上限。 

二、特殊教育/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每學期修讀學分上限為八學分。 

第 十 條 修業年限：修習學程者之修業年限為二至三年，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

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

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第十一條 大學部學生可以用於本校修習與各類教育學程性質相同之科目抵免其修習

教育學程之學分。抵免學分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抵免之學分數不得超過各該類教育學程應修學分之三分之一。 

二、抵免方式以相同學分數抵免為原則，已修習學科之學分數低於擬抵免

學科之學分數者，不得抵免；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之學分數登

記。各類教育學程課程與修讀學分數如附表一至三。  

第十二條 研究生修讀各類教育學程不得以任何方式抵免學分。研究生修讀各類教育學

程之課程內容如下： 

一、國民小學及特殊教育學程課程內容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二、幼稚園教育學程各類課程內容如附表三。 

第十三條 學程之成績考核依本校學則規定，教育專業課程由本校規劃報經教育部核

定，專門課程認定標準由本校學程辦理單位認定。 

第十四條 修畢本校教育學程者，應依師資培育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初檢、實習及複檢。其實習並依本

校推介實習教師作業細則，申請分發實習。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准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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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學生修讀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課程一覽表 

※ 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共四十學分，必修30-32，選修8-10。 
※  

必修科目：30－32學分 選修科目：8-10學分 
修讀課程規定 必修科目 修讀課程規定 選修科目 

一、九年一貫課程發展與實務

2學分 

4學分 一、教育基礎課程 

二、 特殊教育導論 

3學分 

教育心理學 

2學分 

三、 兒童發展 

2學分 

教育哲學 

2學分 

四、 教育行政 

2學分 

教育社會學 

2學分 

五、 德育原理 

2學分 

四科選二科 

教育概論 

2學分 

六、 人際關係與溝通 

2學分 

6學分 二、教育方法學課程 七、發展心理學 

2學分 

教學原理 

2學分 

八、生涯教育 

2學分 

班級經營 

2學分 

九、教育法規 

2學分 

教育測驗與評量 

2學分 

十 、行為改變技術 

2學分 

教學媒體與操作 

2學分 

十 一、多元文化教育 

2學分 

課程發展與設計 

2學分 

十二、心理與教育測驗 

2學分 

六科選三科 

輔導原理與實務 

2學分 

十三、教育統計 

2學分 

10學分 三. 教育實習課程 十四、教育史 

2學分 

必修 

 

1.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2學分 

十五、現代教育思潮 

2學分 

十六、電腦與教學 

2學分 

十七、生命教育 

2學分 

必修 

 

三科選一科 

 

 

2.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 

教法 

a. 國語教材教法 2學分 

b. 鄉土語文教材教法 2學分

c. 英語教材教法 2學分 
十八、兩性教育（性別教育）

2學分 
必修 

 

3.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2學分 十九、教育研究法 

2學分 

4.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材教法 2學分 

二十、人權教育 

2學分 

兩科選一科 

5.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2學分 

8-10 學分 

 

二十一、親職教育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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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

教法 2學分 

二十二、比較教育 

2學分 

7.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

教法2學分 

二十三、學校行政 

2學分 

二十四、資訊教育 

2學分 

三科選一科 

8.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

法2學分 

 

二十五、環境教育 

2學分 

 

 

 

四、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國音及說話 

2學分 

數學領域

 

普通數學 

2學分 

寫字 

2學分 

自然科學概論 

2學分 

兒童文學 

2學分 

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

生活科技概論 

2學分 

兒童英語 

2學分 

語文領域 

鄉土語言 

2學分 

社會領域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學分 

音樂 

2學分 

健康與體育 

2學分 

鍵盤樂 

2學分 

健康與體育

領域 

 
 

民俗體育 

2學分 

美勞 

2學分 

綜合活動領

域 

童軍 

2學分 

表演藝術 

2學分 

 

必 修 

 

10－12

學 分 。 

 

藝術與人文領域 

 

 

藝術概論 

2學分 

 

備註：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1.以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 

2.應顧及領域均衡之修課。 

3.七大領域課程中至少應修習四大領域。 

4.普通數學為非理、工、商學院學生必修，修畢後才能修習數學科教材教法。 

 
 

 
 

 

 
 
 
 

附表二  國立臺東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程課程一覽表 



 5

特殊教育學程共需修讀四十學分，其中包括一般教育專業科目十學分、特殊教育共同專

業科目及分組專業科目三十學分。 

(一)教育基礎課程:(選修至少12~16學分)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特殊教育導論 3 智能障礙 2 

  學習障礙 2 

  情緒障礙 2 

  資源教室經營 2 

  自閉症 2 

  變態心理學 2 

  教學媒體 2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特殊學生親職教育 2 

  其他  

 

(二)教育方法學課程:(選修至少10~12學分)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特殊兒童鑑定與評量 3 行為改變技術 2 

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2 教育研究法 2 

  個案研究 2 

  教育測驗與評量 2 

  教育統計學 2 

  輔助科技 2 

  特殊教育科技 2 

  特殊教育教學評量 2 

  特殊教育課程發展 2 

  其他  

(三)教育實習課程:( 8-10學分) 

必    修    課    程 選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學分數 

身心障礙組教材教法 4 特殊教育學生診斷實習 2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4 定向與行動實習       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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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幼稚園教育學程課程一覽表 

 
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共需修讀廿六學分。 

(一)教學基本學科課程：四∼八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幼兒語言表達 二學分 

幼兒文學 二學分 

幼兒體能與遊戲 二學分 

幼兒餐點與營養 二學分 

幼兒自然科學與數概念 二學分 

幼兒社會學 二學分 

幼兒藝術 二學分 

幼兒音樂與律動 二學分 

(二) 教育基礎課程：二∼六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幼兒發展與保育 二∼三學分

特殊幼兒教育 二學分 

幼教人員專業倫理 二學分 

(三) 教育方法學課程：四∼八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幼稚教育概論 二∼三學分

幼稚園課程設計 二∼三學分

幼兒行為觀察 二學分 

幼稚園行政 二學分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二學分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 二學分 

親職教育 二學分 

幼兒行為輔導 二學分 

(四)教育實習課程（含教材教法）：八∼十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幼稚園教育實習 四學分 

幼稚園教材教法 四∼六學分

 


